
發生危機事件 

是 

否 

有危險 

國立臺北大學危機個案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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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通報：由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，組成「EAP專
案小組」。 

瞭解事件發生情形及所需協助，並通報警
察、消防單位。 

是否發生人員傷亡 

通報消防、衛生及鄰近醫院機構 

是否需要員工協助 

針對直接或間

接人員進行個

人及團體心理

諮詢(商)服務 

臨時性之工作調配

並協助管理層次解

決問題 

引介法律、財務

諮詢、及身心調

適等資源 

瞭解家屬狀況，

引介社福單位

資源及相關諮

詢服務 

是否有續談之必要 

依專業人員建議適時定期追蹤 

再次評估有無危險 

服務紀錄密件存檔及辦理滿意度調查 

結案 

是 

無危險 

附件三 



國立臺北大學危機個案通報單 

通報日期  通報機關/單位  

員工事件 

職場中發生

之危機事件 

□A.重大意外造成員工傷亡或猝死之情形 

□B.員工個人生(心)理、精神因素引發員工自 

    傷、傷害他人或其他嚴重影響單位同仁之 

    情形 

□C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 件 描 述 

[請簡要說明事件情況] 

通報人 

聯絡資訊 

姓 名  

部 門 / 職 稱  

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郵 件  

通報程序

及資訊 

請單位主管或同仁填完此表後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回傳此通

報單，並於傳送資料後來電與人事室確認此通報單已完成受理程

序，謝謝！ 

電子郵件：staffadm @mail.tycg.gov.tw 

傳真電話：(02)8671-8039 

聯絡電話：(02)8671-8003 

承辦窗口：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   

備註： 

各機關若需於上班時間安排同仁接受諮詢，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核給公假。 

 

mailto:eap@mail.tycg.gov.tw

